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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立故宮博物院。 

貳、案由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業務承辦人員趁職務

之便，違法複製《龍藏經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等國

寶文物數位影像檔，以及藉機延遲歸檔公文達 3

月，顯示管理監督機制出現漏洞；又該院辦理出

版品授權，對委外廠商資格審核不實，均核有違

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查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博物院）擁有

693,507 件冊（統計至 100 年 12 月底止）珍貴文物，豐

富的典藏不僅奠定學術研究與教育推廣之基礎，其蘊含

之文化元素亦為文化創意產業之活水源頭。而民國（下

同）90 年起，政府啟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

計畫，故宮博物院亦於同年參與該計畫，開始將藏品，

包括書法、繪畫、善本古籍、清代檔案、銅器、玉器、

陶瓷以及珍玩等逐步進行數位化典藏；故宮博物院典藏

之數位化影像檔依文物性質分為器物、書畫及圖書文獻

三部分。該院為有效管理藏品之圖像授權機制並落實〈

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〉第 21 條「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

發展，政府得以出租、授權或其他方式，提供其管理之

圖書、史料、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

。」之規定，訂有〈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（文

化創意）產品管理及收費規定〉及〈國立故宮博物院出

版品授權管理機制作業流程〉等相關規定。然據報載，

故宮博物院爆發員工盜取《龍藏經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等

國寶文物數位影像檔之重大弊案，該院管理機制顯然已

出現漏洞；究主管機關之監督有無疏失？文物保存及管

理情形是否周妥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，經立案調查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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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釐清故宮博物院違失責任如下： 

一、故宮博物院發生文創行銷處業務承辦人員趁職務之便

，違法複製《龍藏經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等國寶文物數

位影像檔之重大弊案，以及承辦人員藉機延遲歸檔《

宋畫全集》公文情事，顯示管理監督機制出現漏洞，

業務主管未善盡職責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查故宮博物院《龍藏經》出版計畫，係龍岡數位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龍岡公司）於 97 年以

公開招標方式得標承辦出版該書，應依〈國立故宮

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（文化創意）產品管理及收費

規定〉及〈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品授權管理機制作

業流程〉等規定辦理。由於該出版計畫內容繁浩，

又當時《龍藏經》並無數位影像檔，故該院需提供

5,804 張微縮片（含正片）供龍岡公司放大 1,200

倍使用。而龍岡公司其後歷經排版、校對、分色、

校色等出版印製流程，於 100 年 1 月正式出版發行

。然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陳耀東助理研究員為《

龍藏經》出版計畫之承辦人，負責徵求授權廠商之

公開招標案，約用研究助理葉麗珍則協助相關授權

案公開招標及後續執行事宜，因出版計畫所需，陳

員依據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借用標準作業流

程〉，申請借用圖像微縮片（含正片），將圖像正

片提供龍岡公司製作原稿，同時督導該計畫之印製

進度及出版品質之監控，陳員卻利用執行業務之便

，自行拷貝圖檔等不法情事。目前 5,804 張微縮片

（含正片）龍岡公司已全數歸回，由故宮博物院文

創行銷處底片庫庫房保管。 

(二)又查故宮博物院《永樂大典》出版計畫為東南（香

港）出版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東南公司）向故宮博

物院申請出版，該公司並授權予祥禾國際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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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簡稱祥禾公司）處理於臺灣地區相關事務，

包含權利金、履約保證金以及樣書之給付等事宜；

而故宮博物院係於 100 年 9 月 27 日與東南公司簽

訂出版授權契約，後因東南公司尚未繳交履約保證

金，故該院並未交付任何圖檔給東南公司。然故宮

博物院文創行銷處陳耀東助理研究員為《永樂大典

》出版計畫之承辦人，負責徵求授權廠商之公開招

標案，約用研究助理葉麗珍則協助相關授權案公開

招標及後續執行事宜，陳員卻於 100 年 7 月 20 日

向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，以為辦理「永樂大典仿

古版授權印製先行借閱影像檔做為評估印製規格

擬訂依據」為由，申請《永樂大典》之數位文物影

像共 2﹐791 張後，指示葉麗珍就《永樂大典》之

數位影像檔先行複製並詴作，嗣後再藉機複製流存

於祥禾公司。 

(三)另祥禾公司係於 100 年 7 月 21 日向故宮博物院提

出《宋畫全集》第四卷出版計畫，故宮博物院於 100

年 8 月 1 日與祥禾公司簽訂出版授權契約，因故宮

博物院並無《宋畫全集》完整之數位影像檔，故由

杭州弘文文化藝術策畫有限公司到故宮博物院拍

攝相關文物；嗣將拍攝正片掃描成數位影像檔再進

行圖檔修色以及分色作業，使數位影像檔之色彩能

與正片一致，故祥禾公司委託國內四海電子彩色製

版公司進行前述出版前之製版作業。四海公司尚未

完成出版前之製版作業，惟發生祥禾公司涉及不法

情事，故宮博物院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至四海公司

將《宋畫全集》相關正片以及數位圖檔全數取回，

目前相關正片 748張及數位檔案分別保存於故宮博

物院文創行銷處授權科及教育展資處資訊服務科

，並暫時停止祥禾公司後續出版作業。然故宮博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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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授權祥禾公司出版《宋畫全集》全部簽辦公文，

其中四件公文因陳耀東助理研究員趁文創行銷處

新舊處長業務交接過程，藉機延遲公文歸檔達 3 月

。而故宮博物院已將失職人員助理研究員陳耀東及

參事徐孝德（原文創行銷處處長）等人分別提請聘

任人員考核委員會及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懲處，於

100 年 12 月 16 日召開考核會及考績會審議在案。 

(四)按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借用標準作業流程〉

之規定，若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員工因廠商申請

文物圖像授權，而有申請數位圖像之必要，須先填

具高階數位影像檔申請表，於申請表上敘明用途及

文物統一編號後並經單位主管蓋章，會簽文創行銷

處授權科，並經文創行銷處處長核准後，交由教育

展資處資訊服科將申請之文物圖像燒錄至光碟，再

交由授權科承辦之替代役男，替代役男將申請人姓

名、光碟片數量、光碟上所載之編號、交付日期等

資料，輸入其自行建立之 EXCEL 檔案內，並通知申

請人領取，待申請人使用完畢後並將上開光碟歸還

時，再將歸還日期鍵入該 EXCEL 內，並將光碟片銷

毀。然陳耀東、葉麗珍明知依上開流程所申請之文

物圖像及出版品數位檔案，僅得於申請目的範圍內

使用，不得擅自複製，竟意圖損害故宮博物院之利

益，未經故宮博物院之同意，私自重製，足生損害

於故宮博物院對該文物數位圖像之授權管理及故

宮博物院及其他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。而任何機

關對公文管理稽催管理，均有一定作業流程，卻因

文創行銷處新舊處長業務交接，承辦人員即可藉機

延遲公文歸檔。 

(五)綜上，故宮博物院發生文創行銷處業務承辦人員趁

職務之便，違法複製《龍藏經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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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寶文物數位影像檔之重大弊案，以及承辦人員藉

機延遲歸檔《宋畫全集》公文情事，顯示故宮博物

院管理監督機制出現漏洞，業務主管未善盡職責，

核有疏失。 

二、祥禾公司係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助理研究員陳耀東

、約用研究助理葉麗珍於 99 年 7 月 1 日設立，但祥禾

公司卻於 99 年 12 月向故宮博物院申請委外經銷資格

，並經故宮博物院審查同意在案，嗣後更申請取得《

宋畫全集》第四卷等數件出版授權，顯示故宮博物院

對委外廠商資格審核不實，核有怠失。 

(一)按故宮博物院出版品授權機制，需由廠商提交出版

品授權企劃書、聲明書及廠商登記或設立(公司執

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)等相關文件，予該院文

創行銷處出版科審核，經簽核批准通過後，再依〈

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（文化創意）產品管

理及收費規定〉之規定，以發行數量與單價核算合

理權利金，作為該院藏品圖像授權利用之報酬。而

申請合作廠商應繳付權利金總額 30%作為履約保證

金，故宮博物院則提供合作所需之文物圖像正片或

數位影像檔予廠商規劃設計及製作之用，相關製作

費用悉由廠商負擔。審核人員及程序為：承辦人陳

耀東助理研究員→文創行銷處處長→秘書室→政

風室→會計室→主任秘書→副院長。 

(二)而祥禾公司係於 99 年 12 月向故宮博物院申請委外

經銷資格，並經審查同意在案，契約日期 99 年 12

月 16 日至 101 年 12 月 15 日，100 年 11 月 15 日已

停止合作關係。期間祥禾公司除向故宮博物院申請

取得《宋畫全集》第四卷出版授權，並接受東南公

司之授權，處理該公司出版《永樂大典》臺灣地區

相關事務，並承接重製出版《宋張即之金剛般若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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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密經》、《明董其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、《宋

葉鼎隸書金剛般若波羅密》、《明宣德泥金寫本金

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、《明泥金寫本金剛般若波羅密

經》及《清高宗御製詵文全集》等 6 項出版品授權

計畫。 

(三)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發現，龍岡

公司於標得《龍藏經》授權印製案，本欲於龍岡公

司內另成立業務部門負責龍藏經之銷售，而陳耀東

則建議龍岡公司另成立公司負責銷售，並建議新成

立公司須由陳耀東及葉麗珍占一半股權，陳耀東因

顧慮具公務員身分，乃推由葉麗珍擔任股東，龍岡

公司董事長趙○震並無意實際經營祥禾公司，然為

應付陳耀東之要求，乃於 99 年 7 月 1 日設立登記

祥禾國際有限公司(址設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 173

號 13 樓)，其中資本額 100 萬元均由趙○震出資，

並由趙○渝(趙○震之女，龍岡公司監察人)、陳○

康(趙○渝之夫)、葉麗珍擔任股東，而葉麗珍股份

依前開約定占祥禾公司登記股份之 50%。後於 100

年 6 月間，趙○震因見陳耀東、葉麗珍二人欲以祥

禾公司名義作為故宮博物院與浙江大學就宋畫全

集授權製作之臺灣代理廠商，已與當初設立祥禾公

司原意不符，遂要求趙○渝、陳○康退出祥禾公司

，葉麗珍乃委由其男友王○丞擔任名義負責人，並

將祥禾公司股份之 5%，登記在王○丞名下，葉麗珍

則登記持有祥禾公司 95%之股份。而葉麗珍及陳耀

東此時已完全主導祥禾公司日常營運。 

(四)依據故宮博物院出版品授權機制，針對廠商資格審

查援用〈政府採購法〉規定之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

，由廠商提出聲明書並具結。聲明書第三項載明三

親等內之親屬或同居之親屬應利益迴避，亦即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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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/採購案之洽辦機

關之首長/受委託辦理採購之法人或團體之負責人

，有採購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涉及本人、配偶

、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，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

之情形」，故宮博物院以祥禾公司該項聲明為「否

」，竟據以採認，並認為應無違反利益迴避之情事

。卻無視祥禾公司（統編 29167210）之公司登記資

料，均詳載葉麗珍為該公司大股東之事實，而葉麗

珍職務又是協助陳耀東辦理故宮博物院出版品授

權廠商公開招標案，已明顯利益衝突，而預為防範

處置，以杜不法。 

(五)綜上，祥禾公司係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助理研究

員陳耀東、約用研究助理葉麗珍於 99 年 7 月 1 日

設立，葉麗珍自始登記為大股東，而葉麗珍職務又

是協助陳耀東辦理故宮博物院出版品授權廠商公

開招標案，已明顯利益衝突，但祥禾公司卻於 99

年 12 月向故宮博物院申請委外經銷資格，並經該

院審查同意在案，嗣後更申請取得《宋畫全集》第

四卷，並接受東南公司之授權，處理該公司出版《

永樂大典》臺灣地區相關事務，以及承接《宋張即

之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、《明董其昌金剛般若波羅

密經》、《宋葉鼎隸書金剛般若波羅密》、《明宣

德泥金寫本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、《明泥金寫本金

剛般若波羅密經》及《清高宗御製詵文全集》等 6

項出版品授權計畫，顯示故宮博物院對委外廠商資

格審核不實，核有怠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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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故宮博物院發生文創行銷處業務承辦人

員趁職務之便，違法複製《龍藏經》、《永樂大典》等

國寶文物數位影像檔之重大弊案，以及承辦人員藉機延

遲歸檔《宋畫全集》公文情事，顯示管理監督機制出現

漏洞，業務主管未善盡職責，核有疏失。又祥禾公司係

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助理研究員陳耀東、約用研究助

理葉麗珍於 99 年 7 月 1 日設立，但祥禾公司卻於 99 年

12 月向故宮博物院申請委外經銷資格，並經故宮博物院

審查同意在案，嗣後更申請取得《宋畫全集》第四卷等

數件出版授權，顯示故宮博物院對委外廠商資格審核不

實，核有怠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

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趙榮耀 

         程仁宏 

         李炳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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